
山东省公共场所外语标识管理规定

（2025 年 1 月 9 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64 号公布 自 202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共场所外语标识的使用和管理，优化营商环境，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公共场所外语标识的使用以及相关服务和

监督管理等活动，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外语标识，是指在标牌、招贴、电子显示屏等载体上，

使用外国文字标示名称、简介、用途、导向、指示指令、限令禁止、警

示警告等信息的标记。

第三条 下列公共场所使用外语标识的，应当遵守本规定：

（一）民用机场、民用港口、火车站；

（二）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及车辆；

（三）大型国际活动承办、接待场所；

（四）国际化社区；

（五）应急避难场所；

（六）涉外政务服务场所；

（七）具有对外交往和涉外服务功能的教育、文化、旅游、体育、

医疗、酒店、餐饮等场所。

第四条 公共场所外语标识管理工作遵循政府领导、部门协同、公

众参与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原则，实行分级负责、属地管理。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公共场所外语

标识管理工作的领导，将其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精神文明建设、城乡建

设与管理等工作的重要内容，督促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依法履行职责，保

障公共场所外语标识管理工作所需经费。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承担外事工作的部门（以下统称外事部

门）负责下列公共场所外语标识管理工作：

（一）组织开展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宣传；

（二）公布外国文字译写有关规范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提供免

费查询服务；

（三）组织开展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日常监测，并督促整改；

（四）根据需要定期收集、整理、公布外语标识译写不规范案例，

并提供相应的规范译写参考；

（五）根据需要设立专家委员会，提供公共场所外语标识译写咨询、

指导；

（六）受理、处理有关公共场所外语标识的投诉举报或者意见建议；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工作。

教育、公安、民政、财政、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商务、文化

和旅游、卫生健康、应急管理、市场监督管理、体育、城市管理和政务

服务管理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公共场所外语标识管理相关工

作。

民航、铁路、金融、电力、电信、邮政等单位，应当依照本规定做

好本行业、本领域公共场所外语标识管理相关工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外事部门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

公共场所外语标识管理工作信息化建设，推进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数据资

源开放、共享，提高咨询、指引、查询、纠错等服务水平。

第八条 公共场所使用外语标识的，其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应当定期

对外语标识进行检查、维护，保持外语标识准确、完整、清晰；外语标

识出现信息变更或者难以辨识等情形的，应当及时更新、修复。

第九条 公共场所标识应当以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服务用字。使用汉

字同时需要使用外国文字的，外国文字应当与规范汉字表达相同的含义，

并且规范汉字应当居于显著位置。

第十条 公共场所外语标识应当符合合法性、必要性、规范性、服

务性和文明性的要求，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一）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的尊严、荣誉或者利益的；

（二）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犯民族风俗习惯的；

（三）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序良俗的；

（四）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五）宣扬淫秽、色情、赌博、吸毒，渲染暴力、恐怖的；

（六）歧视、侮辱、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七）违反国家宗教政策，传播宗教极端思想，或者宣扬邪教、迷

信的；

（八）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内容。

第十一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外事部门可以根据本地实际，制

定本行政区域公共场所外语标识译写相关规范，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二条 公共场所外语标识的译写应当符合外国文字译写有关规

范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没有相关规范和标准的，应当符合外国文字

通常使用习惯、国际惯例。

鼓励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聘请语言翻译专业服务机构，为

其提供公共场所外语标识译写服务。

第十三条 鼓励具有相应外语专业能力的单位和个人，依法参与公

共场所外语标识使用、监督等志愿服务活动，外事部门应当为其提供必

要的专业指导。

第十四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对公共场所使用外语标识的

情况进行监督，并可以通过信件、电话、互联网等途径向外事部门或者

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外事部门应当根据日常监测情况，对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违反本规定使用外语标识的行为提出整

改建议，督促改正；对拒不改正的，移交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本行业、本领域公共场所使用外语标

识行为的监督管理，发现违反本规定情形的，应当责令公共场所的经营

者或者管理者改正；对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并督促其

限期改正。

第十六条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违反本规定使用外语标识，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外事部门和有关行业主

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公共场所外语标识管理职责，或者有其

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由有权机关责令改正，对负

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十八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经规定法律责任的，

适用其规定。

第十九条 在公共场所使用外国语言播报名称、简介、用途、导向、

指示指令、限令禁止、警示警告等信息的，参照本规定执行。

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涉及广告、地名、道路交通标志的，依照国家有

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 202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